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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 

2024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  

 

中廉审字【2025】第 0455-1 号 

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以下

简称贵单位)财务报表，包括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4 年度的业务

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出具了中廉审字

【2025】第 0455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北京市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试行）》

（京民社发[2014]112 号）及相关规定的要求，贵单位编制了后附的 2024 年度财

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 

按照相关要求如实编制和披露 2024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以及公示

收费信息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贵单位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

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审核结论。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执业准则要求我

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 2024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

说明及公示收费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发表审核意见。我们的审核工作主要限

于询问单位有关人员和对 2024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以及公示收费信息

的有关数据实施复核，以及与财务报表相关内容进行核对。 

根据我们的审核，我们没有发现 2024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以及公

示收费信息所载财务信息与我们审计贵单位 2024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

资料及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所有重大方面不一致。 

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单位报送 2024 年度年检报告时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

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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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 

2024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北京市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试行）》

（京民社发[2014]112 号）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以

下简称本单位）编制 2024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如下。本单位已进行了真

实、充分的披露和分析说明。 

一、 基本情况 

1、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单位设立五家分支（代表）机构，分别为： 

 一、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中西医乳腺病防治专家委员会 

 二、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医学新技术委员会 

 三、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肛肠疾病精准外科快速康复分会 

 四、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中医茶疗专业委员会 

 五、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康养医疗分会 

分支（代表）机构财务管理情况为（全部纳入社会团体财务统一核算、管理），

其中 0 家无财务收支发生。分支机构名称、设立时间、负责人、办公地址为： 

（1）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中西医乳腺病防治专家委员会、2017 年 6

月 6 日成立，负责人：张晓军，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 3 号院 7

号楼三层 F3-66； 

（2）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医学新技术委员会、2016 年 12 月 6 日成

立，负责人：单占海，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 3 号院 7 号楼三层

F3-66； 

（3）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肛肠疾病精准外科快速康复分会、2016

年 6 月 30 日成立，负责人：张立新，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 3 号

院 7 号楼三层 F3-66； 

（4）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中医茶疗专业委员会、2016 年 8 月 12 日

成立，负责人：冯淇茗，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 3 号院 7 号楼三层

F3-66； 

（5）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康养医疗分会、2023 年 12 月 01 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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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伍中燕，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 3 号院 7 号楼三层 F3-66。 

2、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单位共有单位会员 50 个，个人会员 285 个。

会费标准经会员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形式表决通过，会费标准为：一般会员单

位会费 1,000.00 元/年；副会长单位会费 10,000.00 元/年；常务理事单位会费

20,000.00 元/年；理事会单位会费 30,000.00 元/年。会费基本服务项目包括会刊、

证书、年会。 

3、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单位年末职工人数 9 人，其中（理事长）会

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共 7 人，其月人均工资为 0.00 元；

工作人员 2 人，其月人均工资为 7,407.43 元。监事会 3 人，其月人均工资为 0.00

元。 

二、 财务状况 

1、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单位资产总额为 68,110,841.49 元。其中：

货币资金 12,130,916.72 元，应收款项 55,565,251.76 元，存货 414,673.01 元。 

2、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单位负债总额为 60,332,079.91 元。其中：

流动负债 60,332,079.91 元、长期负债 0.00 元、受托代理负债 0.00 元。 

3、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单位净资产总额为 7,778,761.58 元。其中：

限定性净资产 0.00 元，非限定性净资产 7,778,761.58 元。 

三、 收支情况 

1、2024 年度，本单位收入合计 252,538,119.47 元。其中：捐赠收入

10,318,240.16 元，会费收入 230,000.00 元，提供服务收入 241,976,712.36 元，

商品销售收入 0.00 元，政府补助收入 0.00 元，投资收益 0.00 元，其他收入

13,166.95 元。 

2、2024 年度，本单位成本费用合计 250,964,576.77 元。其中：业务活动成

本 249,348,949.45 元，管理费用 1,610,119.35 元，筹资费用 0.00 元，其他费用

5,507.97 元。 

四、 负责人和职工的数量、变动情况以及获得的薪金等报酬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单位负责人和职工的数量、变动情况以及获得

的薪金情况如下： 

1、本单位负责人（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的姓名、工作单位、在本社会

团体领取报酬的负责人数、领取报酬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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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理事会职

务 

工作单位及职

务 

是否为党政机

关、国企、事业

单位领导干部 

是否办理

兼职审批

手续 

领取报酬金额

（含劳务费） 

晏军 理事长 

北京中医药大

学东方医院枣

庄医院 

是 是   

何青 副理事长 
北京中西医慢

病防治促进会 
否 是   

单战海 理事 

中医针灸学会

耳穴专家委员

会 

否 是   

白云峰 理事 

中关村中美精

准医学科技研

究院 

否 是   

李春山 理事 
衡水心血管病

医院 
否 是   

张晓军 秘书长 
中国中医科学

院西苑医院 
是 是   

杨建宇 理事 知医堂门诊部 否 是   
 
2、本单位工作人员数量（含支付劳务费人数）、领取报酬（劳务费）金额: 

 

姓  名 
本单位职

务 

工作单位及职

务 

是否为党政机

关、国企、事业

单位领导干部 

是否办理

兼职审批

手续 

领取报酬金额

（含劳务费） 

冯志海 财务 
北京中西医慢

病防治促进会 
否 否 114,293.54  

秦艺哲 项目 
北京中西医慢

病防治促进会 
否 否 63,484.79  

 
3、职工数量 2 人，支付工资 177,778.33 元,年人均工资 88,889.17 元。 

注 1：职工数量为在本单位领取工资薪酬的专职工作人员数量，人均工资为：

专职工作人员年工资薪酬总额/领取工资薪酬的专职工作人员数量。 

注 2：本单位本年度支付专职人员工资劳酬中，无在本单位不能申领薪酬的

情况。 

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单位财务收支全部纳入单位法定账户； 

2、本单位不存在通过长期挂账、抽逃注册资金等方式侵占、私分、挪用社

会团体资产或分配盈余的行为； 

3、本单位不存在兼职退（离）休干部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或其他

额外利益以及各种名目的补贴现象； 

4、本单位不存在违规设立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并收费情况； 

5、本单位不存在违规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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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单位不存在违反规定使用会费收据、捐赠票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

来结算票据等各类财政票据； 

7、本单位不存在长期应收、应付款项未按照章程和财务管理制度履行民主

决策和信息公开程序； 

8、本单位会费制定程序符合规定； 

9、本单位不存在将收入用于章程规定的非营利事业之外的其他支出； 

10、本单位分支（代表）机构的全部收支纳入社会团体财务统一核算、管理； 

11、本单位不存在通过转包、承包等方式向分支（代表）机构、办事机构收

取或者变相收取管理费用； 

12、本单位不存在将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转包或委托与社会组织负责人、分

支（代表）机构负责人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实施； 

13、本单位不存在将依法所得投入会员企业进行营利； 

14、本单位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 

15、本单位会计核算规范，原始凭证齐全，各项业务记录真实，手续完备； 

16、本单位不存在违反《会计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的行为； 

17、本单位如实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性质、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及依据等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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